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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部关于做好跨省江河流域 

水量调度管理工作的意见 

 

实施江河流域水量分配和统一调度，是《水法》确立的

水资源管理重要制度，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，合理

配置和有效保护水资源，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措施。

2011 年水利部启动了跨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工作，根据国务

院授权，目前已批复部分跨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。为做

好跨省江河流域水量调度管理工作，切实加强水资源统一调

度和统一管理，全面加强河湖生态环境保护，实现水资源可

持续利用，现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新发展

理念，积极践行水利工作方针，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

制度，实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，建设节水型社

会；全面落实水量分配方案，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，合理配

置生活、生产和生态用水，严格流域用水总量和重要断面水

量下泄控制，保障河湖基本生态用水；全面强化水量调度管

理，提升水资源开发利用监管能力，加快形成目标科学、配

置合理、调度优化、监管有力的流域水量调度管理体系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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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统筹兼顾、优化配置。实行兴利与除害相结合，兼顾上

下游、左右岸和有关地区之间的利益，合理配置水资源，优

先满足城乡生活用水，统筹生态环境、工业、农业以及航运

等用水需求，发挥水资源多种功能。 

生态安全、持续利用。牢固树立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

保护自然的理念，处理好江河湖泊水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

系，严格控制河湖水资源开发强度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，

保障河湖基本生态用水，维护河湖生态安全。 

因河施策、科学调度。立足不同流域、不同功能、不同

水情的河湖实际，在服从防洪（凌）总体安排的前提下，因

地制宜实施流域水量调度，根据流域来水和用水需求变化，

对水库、闸坝、水电站、引调水工程等实施动态调度，加强

河道外取水总量管控，充分发挥水资源综合效益。 

落实责任、强化监管。明确流域管理机构、地方人民政

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水量调度管理职责，落实江河流域管理主

体责任，依法加强水量调度监督管理，强化工作措施，严格

监督考核和问责，确保水量调度目标落到实处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三）组织制定水量调度方案。各流域管理机构要抓紧

组织有关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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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批准的跨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编制水量调度方案，

科学制定水量调度目标、调度原则，合理确定水量调度期，

明确工程调度原则及运用控制指标，规定水量调度权限及管

理职责，规范年度水量调度计划制订、批准程序，制定监督

管理措施以及省界和重要控制断面水量监测方案。对省际及

流域用水产生较大影响的水库、闸坝、水电站、引调水工程，

应纳入流域水量统一调度。对于开发利用程度较低、缺少控

制性工程的河流，可以以流域取用水总量控制为重点实施水

量调度管理；对于平原河网地区的湖泊，可统筹水量、水质

和水生态保护需要，制定调度目标任务和管理措施。 

淮河、太湖、松花江、金沙江、西江等国家确定的重要

江河流域水量调度方案由流域管理机构组织制订，报水利部

批复实施。其他跨省江河流域水量调度方案，由流域管理机

构组织制定并印发实施，报水利部备案。 

（四）统筹安排年度水量调度计划。各有关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纳入流域统一调度的工

程运行管理单位应按照跨省江河流域水量调度管理规定，向

流域管理机构申报年度用水计划建议和工程运行计划建议。

流域管理机构根据跨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和年度预测

来水量、水库蓄水量，依据水量分配与调度原则，在综合平

衡年度用水计划建议和工程运行计划建议基础上，制定下达

年度水量调度计划并报水利部备案。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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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水量调度计划应明确各省级行政区域

年度水量分配指标、省界和重要断面下泄水量（或最小下泄

流量）控制指标以及纳入流域水量统一调度的水工程调度运

用控制指标。对于不具备开展径流预报或以取用水总量控制

管理为重点的跨省江河，水量调度计划应明确各有关省级行

政区域年度或关键调度期水量分配指标、省界和重要断面下

泄水量（或最小下泄流量）控制指标。 

（五）严格水量调度管理。流域管理机构根据跨省江河

流域水量调度计划，制定月或旬水量调度计划，下达水量调

度指令；根据河湖来水、水库蓄水及流域用水需求变化等情

况，对年度或关键调度期分水指标和断面下泄水量实行动态

调整、滚动修正。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水库、

闸坝、水电站等工程管理单位，应依据批准的年度水量调度

计划和调度指令，组织实施所辖范围内的水量调度，合理安

排取水、发电以及工程的调度运行。水量调度应服从防洪调

度，区域水量调度应服从流域水量调度，供水、灌溉、发电、

航运等工程运行调度应服从水量统一调度。当流域内发生严

重干旱、主要断面流量低于最小下泄流量（水位）控制指标

或发生水污染等突发事件危及供水安全、生态安全时，水量

应急调度按照国家应急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六）强化江河取水管理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

政主管部门应按取水许可审批权限，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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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下达的年度水量分配方案

和年度取水计划，制定本行政区域年度水量分配方案和年度

取水计划，并下达至直接从跨省江河取水的单位或者个人。

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年度取水计划取水，

并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。对于未经批准擅自取水、或

未按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，依法予以处罚；情节

严重的，吊销其取水许可证。流域管理机构要组织有关省级

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全面清理水量分配河流取水许可

审批情况，按照河流水系建立取水许可台账，并在国家和地

方水资源信息管理系统上进行登记。对于取用水总量达到或

超过本行政区域水量分配份额的地区，依法实施取水许可限

批。 

（七）严格江河主要断面下泄水量和取水计量监管。各

有关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人民政府按照跨省江河流域主要

断面下泄水量管理责任划分，负责确保省界和其它重要断面

下泄水量（流量）符合规定的控制指标。流域管理机构和有

关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按事权

划分，建设跨省江河流域主要断面水文监测设施，省界和其

它重要断面下泄水量（或流量）以水文站监测数据为依据。

在江河湖泊上建设的取水工程应安装符合有关法规或者技

术标准要求的监测计量设施，并保证设施正常使用和监测计

量结果准确、可靠。规模以上取水工程取用水监测计量信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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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实时上传至流域和省级水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平台。建立取

用水统计联网直报平台，实施取水单位取用水统计信息直

报。 

（八）强化监督检查。流域管理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跨省江河流域水量调度执行

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于取用水高峰时段，要对河湖主要取

（退）水口实施重点监督检查；必要时可组成联合督查组，

对流域内重要取水工程、水库、水电站实施重点监督检查。

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按规定

向流域管理机构报送取水量监测统计数据和水量调度计划

落实情况，纳入统一调度的水库（水电站）管理单位应向流

域管理机构报送年度和月度取用水情况。流域管理机构每月

向水利部报告跨省江河流域省界和重要断面水量下泄控制

指标落实情况，并通报相关省级人民政府、河长办及有关主

管部门；每调度年末，向水利部报告江河流域水量调度计划

执行情况。 

三、 保障措施 

（九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流域管理机构和有关地方人民政

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把跨省江河流域水量调度作为加强流

域水资源统一管理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，切实加

强领导，落实责任，做好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；2018 年 12

月底前，流域管理机构要全面启动已批复水量分配方案的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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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江河流域水量调度工作；要建立健全水量调度管理责任

制，公布责任人名单。 

有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落

实本行政区域江河流域水量调度、用水总量控制和主要断面

下泄水量（流量）主体责任，精心组织，细化实化目标任务，

强化监督管理，确保调度计划得到全面落实。 

（十）健全工作机制。各流域管理机构要完善跨省江河

流域水量调度计划制定、调度决策、分工落实、监督检查、

监测统计数据核定等制度，探索建立流域内各省级人民政府

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、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以及水库、

闸坝、水电站、引调水工程等管理单位参加的水量调度协商

工作机制，推进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，形成监管合力。 

（十一）加强能力建设。各流域管理机构要抓紧完成已

列入投资计划的 53 条跨省江河主要控制断面水文监测设施

建设任务，采用替代措施开展水文监测的，要抓紧制订替代

监测方案。各流域管理机构、各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

门要根据调度管理需要，开展水文监测工作，逐河、逐断面

建立水量监测台账，实现水量监测数据实时报送，要做好调

度期水文测报和径流预报，为水量调度管理提供决策支撑。

要依托国家水资源信息管理系统，抓紧完善水量调度决策信

息平台，全面提高水量调度管理信息化水平。 

（十二）严格考核问责。水利部将跨省江河流域水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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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管理工作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、河长制湖长制考

核，并通过巡查、督查、通报、追责等措施，加强水量调度

监督管理。对不按照水量分配方案分配水量，不执行水量调

度计划，不履行水量调度和取水许可监督管理职责，或者发

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，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
责任人员，按照管辖权限依法依纪追究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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